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股东浙江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投资”）和北京勤益科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益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文平先生。

２

、本次公司股东国信投资减持本公司股份后，其与勤益投资合计的持股比例将降低为

公司总股本的

５％

以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国信投资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５４

，

９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４％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国信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４

，

０３６

，

２８０ １．７６％ ３

，

９８１

，

３４０ １．７４％

本次变动前，国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０３６

，

２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

，本次变动

后，国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

，

９８１

，

３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股东及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国信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４

，

０３６

，

２８０ １．７６％ ３

，

９８１

，

３４０ １．７４％

勤益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７

，

４１２

，

９６０ ３．２４％ ７

，

４１２

，

９６０ ３．２４％

合计

１１

，

４４９

，

２４０ ５．００％ １１

，

３９４

，

３００ ４．９８％

本次减持前，以上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４４９

，

２４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本次减持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收市后，以上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３９４

，

３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３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２０１１

年

（

１－６

）

月

２０１０

年

（

１－６

）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２５

，

９３５

，

４３８．４３ ９８４

，

５８１

，

６１８．５９ ４．２０

营业利润

４５

，

２１５

，

１２１．３７ ４３

，

９５６

，

５７７．９７ ２．８６

利润总额

４４

，

０４１

，

１２７．８４ ４４

，

０９０

，

５９１．３４ －０．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

，

１１６

，

３０４．４２ ３４

，

０８５

，

６８９．２１ 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５ ０．１８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６ ５．８３

下降

３．５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

６

月

）

末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０１１

，

２６９

，

２０６．３２ ２

，

０７５

，

６１４

，

０７２．６２ －３．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２８

，

１０３

，

４５７．６４ １

，

５４０

，

９８７

，

１５３．２２ －０．８４

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３７ ６．４２ －０．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增加

４．２０％

，系内销收入增幅

７．０２％

；外销收入增幅

１．３９％

。

２

、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６．６７％

，主要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去年同期每股

收益的计算中

１

至

５

月是按

１８０００

万股的股本计算。

３

、总资产、归属于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比年初分别减少了

３．１０％

、

０．８４％

和

０．７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

４８００

万元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持平）。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1-038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分别收到董事潘桂华、贾瑞华、杨傲林、毛国新以书面形式提

交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需要原因，潘桂华、贾瑞华、杨傲林、毛国新请求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上述董事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人数的半数，在补选出的新董

事就任前，上述董事仍履行董事职务。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35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1020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收到

公司董事长刘政权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政权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申请辞去董事

长、董事以及在公司董事会担任的所有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政权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辞呈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刘政权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工作，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选举新任董事长等事宜。 自原董事长辞职生效始至新董

事长当选为止期间，副董事长王冲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刘政权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

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规定， 将第二届董事会的组

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算起，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

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

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

有权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

不得超过本次拟选举非独立董事人数。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

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举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９

：

３０

前）以书面方式向

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对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

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 自然人，凡具

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３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４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５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二）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９

：

３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

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 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勇 徐瑞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５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２６

八、附件：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附件：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

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

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包括

２

名股东代

表监事和

１

名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

有权向第一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

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２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９

：

３０

前）以书面方式向

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 并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

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

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二）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９

：

３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

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 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勇 徐瑞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５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２６

八、附件：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附件：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

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１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漏及财务人员对基本每股收益的

计算方法理解有误，公司上述报告中部分数据存在差错，经认真复核，现对上述公告更正

如下：

一、原半年报正文第二节及半年报摘要第

２．１

节———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８ ０．２５ ５．５６％ －３０．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８ ０．２５ ５．５６％ －３０．５６％

二、原半年报正文第七节及半年报摘要第

７．１

节———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１５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１５

三、原半年报正文第五节第九项———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３０．００％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７６６

，

６５６

，

０００

股）比例的

２５．０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为：非流通股股东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为基数使公司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２．５

股股份，非流通股份同时获

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股改禁售期承诺

：

１

、

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六十个月内不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

。

中国有色集

团声明

：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

，

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

承诺责任

，

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同时

，

中国有色集团作为承诺人保证若不履

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

；

若在承诺的禁售期内出售所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

中国有色集团同意

将卖出股份所获得的资金划 入中 色股份 账

户

，

归中色股份所有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截止目前

，

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

定

，

未上市交易

；

也未与任何人签署任

何转让协议

，

该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

。

１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２

、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在遵循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前提下

，

公司第一大

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将支持中色股份制定并实

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

（

试行

）》（

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５

〕

１５１

号

）

和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

》（

国办发

〔

２００５

〕

６０

号

），

本公司董事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

加快发展并

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

合理控制

收入水平

，

实现股权激励收益与业绩

指标增长相挂钩

，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提出

，

支持中色股份制定并实施

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国务院国资委

与财政部发布了

《

关于印发

＜

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

＞

的 通 知

》 （

国 资 发 分 配

〔

２００６

〕

１７５

号

），

考虑到本公司主业为有色金属资

源开发

，

属于周期性行业

，

价格波动剧

烈

，

导致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

且股

改后资本市场波动也比较大

，

实施股

权激励存在一定困

难

，

所以尚未实施

。

３

、

中国有色集团承诺自中色股份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将向中色股份股

东大会或者董事会提议将中国有色集团拥有

的且符合中色股份战略发展要求的有色矿产

资源或项目择优注入中色股份

，

以有助于提

升中色股份经营业绩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４

日接到

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中国有色集团

”）“

关于提议

向中色股份转让老挝铝土矿资源开发

项目和中国有色集团沈阳冶金机械有

限公司

５１．９％

股权的函

”，

提议向本公

司转让老挝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

（

以

转让中国有色集团全资子公司凯丰资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Ｃｒｅｓｔ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１００％

股权的形式实 现

）

和中国有色集团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

司

５１．９％

的股权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中国

有色集团签署了关于公司以货币资金

收购中国有色集团持有的凯丰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中国有色

集团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５１．９０％

股

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第

４

届董

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

购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凯丰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以及中国有色集团沈阳冶金机械有限

公司

５１．９０％

股权的议案

》。

并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０７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该承诺事项已完成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６６

，

６５６

，

０００

股）比例

的

２５．０１％

。

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具体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姓名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２５５

，

６２０

，

４７４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２５．０１ ０

合 计

２５５

，

６２０

，

４７４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２５．０１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５

，

６５９

，

６８７ ３３．３５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６３

，

９４４

，

３３１ ８．３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５

，

６２０

，

４７４ ３３．３４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６３

，

９０５

，

１１８ ８．３３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３９

，

２１３ ０．０１ ０ ３９

，

２１３ ０．０１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５５

，

６５９

，

６８７ ３３．３５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６３

，

９４４

，

３３１ ８．３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１０

，

９９６

，

３１３ ６６．６５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７０２

，

７１１

，

６６９ ９１．６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０

，

９９６

，

３１３ ６６．６５ １９１

，

７１５

，

３５６ ７０２

，

７１１

，

６６９ ９１．６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７６６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７６６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中

国有色

矿业集

团有限

公司

１９３

，

６５１

，

８７５ ３３．３４％ ０ ０

２１３

，

０１７

，

０６２ ３３．３４％

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实 施 了 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

：

以公司现有总

股 本

５８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

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现金

２５５

，

６２０

，

４７４ ３３．３４％

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实 施 了 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

：

以公司现有总

股 本

６３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

股

，

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现金

合计

１９３

，

６５１

，

８７５ ３３．３４％ ０ ０ ２５５

，

６２０

，

４７４ ３３．３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号

１ ２９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１ １６

，

１０８

，

１２５ ２．７７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色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作出的法定承诺。 中色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中色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没有在本次解除限售后

６

个月内通过

交易系统减持

５％

及以上股份的计划，并承诺：如果控股股东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中国有色集团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

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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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未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其中议案审

议表决的比例数据填报有误，现将议案表决情况进行更正，以下更正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

决结果未造成影响。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82,4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2%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82,4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60%

； 弃权

10,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以下内容）；

2.1

、发行规模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2

、发行数量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3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4

、发行对象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5

、发行方式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6

、债券期限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7

、募集资金用途

原为：赞成

354,272,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80%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2,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15%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1,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8

、决议的有效期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9

、上市场所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2.10

、担保条款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90,0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 弃权

3,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本议案所有子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

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原为：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82,4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2%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70,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09%

； 反对

482,4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60%

； 弃权

10,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为：赞成

354,245,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48%

；反对

507,45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91%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

现更正为： 赞成

354,245,7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39%

； 反对

507,4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30%

； 弃权

10,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5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报酬议案》；

原为：赞成

353,855,0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1994%

；反对

898,102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46%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

现更正为： 赞成

353,855,09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438%

； 反对

898,1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2532%

； 弃权

10,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除上述调整外，原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的其他事项不变。

二、律师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文艳、王瑛

3

、律师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未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0

日


